西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简易程序操作流程图
[bookmark: _GoBack] (
表明身份、出示执法证，指出其违法行为
)

                  违法情节轻微不予处罚的
 (
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
) (
批评教育
)
决定予以行政处罚
 (
视情组织现场调查、收集和固定证据（二人以上），
说明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,并告知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
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。如有陈述和申辩的应制作笔录。
)

 


 (
开具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，执法人员签名，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，当场交付当事人签收。
)

 (
罚款
)  

 (
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：1、收缴罚款；2、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。
)


 (
罚款
当日
上缴执法中队内勤，月底上缴局财务室
)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
中队立卷、归档、统计，月底将统计表报送大队办公室和法制监督科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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